
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仪器设备

管理制度（修订）

为加强和规范学院仪器设备管理，合理配置资源，保证学院的教

学、科研需要，根据《中国矿业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中矿大

[2020]26 号）和《中国矿业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修订）》（中

矿大〔2020〕27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本制度所指的仪器设备是利用学校各类经费购置、研制或改

造、接受外单位捐赠、调拨的设备、家具用具和软件。凡使用期限超

过 1 年、单台套价值在 1000 元（含）以上的仪器设备或单价低于

1000 元但批量价值大于 10000 元的家具，均须纳入学校固定资产管

理。其他资产按照《中国矿业大学材料、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进行

管理。

二、学院负责仪器设备全生命周期周期管理，主要职责：

1.负责贯彻落实学校仪器设备管理政策和制度；

2.负责制订仪器设备管理政策和制度；

3.负责仪器设备的论证、验收、入账、清查、维护、维修、调拨、

报损、报废、统计和上报等日常工作；

4.负责仪器设备配置规划编制和 40 万元以下贵重仪器设备论证；

5.负责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作；

6.负责仪器设备有偿使用费和有偿占用费收缴；

7.负责配合学校做好国产仪器设备的退税工作。



三、领用人负责本人所领用仪器设备的日常管理，主要职责：

1.负责所领用仪器设备标签完整，做到本人保管的各项资产账、

卡、物、地相符；配合资产管理员做好年度资产清查工作。

2.负责对领用仪器设备的使用和保管，除便携设备（如笔记本电

脑、平板电脑等），领用人原则上不得将仪器设备带离学院，如因工

作需要，先向学院负责人提交书面申请，说明原因及使用时间，否则

在资产清查时按丢失事故处理。

3.领用人退休、调出、离职及长期外出（国内外访学研修、借调、

挂职、离岗创业等两年以上）的，须及时将名下资产交还学院并办理

交接手续。

4.领用人需更换相关办公设备，需提前申请并填写《公共管理学

院教职工更换设备申请表》；如领用设备无法继续使用且符合报废条

件的，需填写《公共管理学院仪器设备(家具)报废申请表》，主管领

导审批后按照学校相关流程和规定进行资产报废，任何人不得擅自处

置。

5.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后，领用人应及时向学院报告；凡隐瞒不

报的，一经查实，将追究领用人责任。

四、仪器设备在校内各单位互相借用或个人借用时，须填写《公

共管理学院仪设备借用申请表》办理借用和归还手续，借用时间不得

超过一周。借用期间因责任事故造成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的，由借用

单位或个人根据学校《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赔偿实施细则》负责修复

赔偿。



五、仪器设备闲置不用、因单位撤销、合并、分立或隶属关系改

变而移交的需进行调拨。

六、仪器设备使用年限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已达最低使用年

限仍可正常使用的，应当继续使用。已达到最低使用年限的仪器设备，

经技术鉴定，凡符合条件的，可申请报废处理。

七、未尽事宜在实际资产管理中进行补充，并按照学校相关办法

执行。

公共管理学院

应急管理学院

2024 年 4 月修订



公共管理学院仪器设备(家具)报废申请表

使用部门 存放地点

设备名称 报废数量

设备型号 设备编号

金额(元) 净值(元) 原则上净值需为 0

购置时间 使用年份

申报范围

已达最低使用年限且技术指标无法满足使用要求、或损坏且无维修价

值的仪器设备（单台套 10万元及以上的使用年限原则上在 10年以上，单

台套10万元以下使用年限原则上在8年以上）。已达最低使用年限（15年）

且无法使用的家具。因不符合国家标准须强制淘汰的设备设施。无法满足

使用需要且无更新价值的软件。

报废原因

□是否达到报废年限 □是否失去维修价值

使用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公共管理学院仪器设备借用申请表

申请人 使用部门

存放地 电话

申请原因

申请物品

序号 名称 数量

1

2

3

4

学院

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公共管理学院教职工更换设备申请表

申请人 使用部门 购置时间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存放地点

申

请

更

换

原

因

学

院

意

见 主管领导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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